
- 1 -

临沂民生工作简报
第 28 期

(总第 69 期)

临沂民生工作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2 日

【本期要目】

我市加快推进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

我市积极推进文化惠民取得突出成效

健全体制机制 强化执法监管 深入推进环保治理工作

我市加快推进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

我市以推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上档升级、提质增速

为重点，不断提高交通运输服务民生的水平和能力。

一是农村公路建设稳步推进。以“千村公路扶贫”“ 村

级公路网化示范县”等专项行动为契机，累计投入资金 58.62

亿元，新建改建农村公路 8116.9 公里，初步形成了畅通有序

的农村交通网络。农村公路升级版不断提升。选择兰山区汪

沟镇、沂南县岸堤镇、蒙阴县常路镇、沂水县沂水镇作为

镇村公交试点乡镇，改造提升道路 76.4 公里，总投资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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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亿元。出行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累计投资 13 亿元，开

展“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等活动，共整治农村公路安全

隐患里程 6798 公里，改造老旧公路 1870 公里、危险路段 1620

公里、危窄险桥 182 座。投入整治资金、争取上级补助资金、

整治里程、整治隐患点均居全省第一。路域环境得到进一步

优化。以交通运输部开展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年”活动为

抓手，定期组织开展路域环境综合整治。五年来，共完成路

宅分家 1280 公里，硬化平交道口 37 万平方米，拆除废旧广

告牌匾 12000 余块，清理拆除残垣断壁 8700 余处，搬迁道路

两侧集贸市场 187 处。2015 年，市交通运输局被省厅授予全

省交通运输系统“畅安舒美山东路”先进单位。

二是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城区公交全面实现国有

化。通过财政补贴、自筹资金等方式，累计投资 5000 余万元，

回收了 4 家企业 21 条线路 510 余台个体公交，于 2013 年底

全面完成公交国有化改造，市区公交经营体制得到全面理顺，

公交行业整体服务水平明显提升。车辆装备水平明显提高。

投资 7 亿余元，先后购置 868 台纯电动公交车和 823 台天然

气公交车，极大地缓解了城区公交运力不足问题。截至目前，

城区新能源公交车总数达到 2228 台，占比 96%以上，走在了

全国前列。公交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加快公交场站等设施的

建设步伐，建成启用了 6 处停车场、3 处首末站和 7 处充电



- 3 -

（加气）站。目前正积极推动兰山、河东、罗庄、经开区、

北城等 6 处公交综合换乘中心建设。为保障公交优先通行，

积极协调推动城区公交专用道建设。在市区建设电动汽车充

电终端，打造“五公里充电圈”，目前已完成 68 处场站、1000

余个充电终端的建设。公交线网布局不断优化。先后开通 50

余条公交线路，调整优化 78 条公交线路，运营线路长度达到

1894 公里，逐步消除了公交服务盲点，提升了公交的供给能

力和通达深度。

三是城乡客运一体化格局基本形成。先后投资 9 亿多元，

对全市 14 个二级以上客运站进行升级改建，规划建设港湾式

停靠站牌 5910 处。开通了 3 条市到县城际公交线路，所有县

区全部开通城市公交，10 个县区全面完成公交化改造任务，

共发展城乡公交线路 108 条、城乡公交车 1089 台、镇村公交

线路 28 条，城乡居民出行条件进一步改善。以市区为中心、

县城为依托、乡镇为基础，行政村为结点，路网、站网、线

网和车网协调发展的城乡客运一体化格局基本形成。

四是交通物流业发展取得新突破。围绕构建综合运输体

系和发展先进的运输方式，争取公铁联运物流园等具有多式

联运型、通用集散型和口岸服务型的物流园区项目纳入交通

运输投资补助计划。不断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体系，

扩大农村物流覆盖广度和深度，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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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共建成 9 处县级分拨中心、149 处乡镇物流配送站和 515

个村级物流网点。（市交通运输局）

我市积极推进文化惠民取得突出成效

近年来，我市深入挖掘历史文化、红色文化资源，加快

构建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丰富广大人民

群众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

一是加快推进城乡文化设施建设。市级文化设施进一步

提升，先后建成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书圣阁（市美术

馆）、临沂大剧院等一批标志性设施，市图书馆、市文化馆

创建为国家一级馆，市博物馆创建为国家二级馆；县级文化

设施初步健全，全市县区图书馆、文化馆全部达到国家二级

馆以上标准，部分县区建有博物馆；镇(街道)文化站、农村

文化大院基本实现全覆盖；全面铺开文化小广场建设，全市

建成文化小广场 5230 余个。市、县、乡、村四级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网络初步建成，我市被省委、省政府授予文化强省建

设先进市。

二是积极开展各类惠民活动。规范发展广场舞，成立广

场舞协会，全市广场舞队伍发展到 7300 余支，培训广场舞“舞

翎”11000 余人次。深入推进文化下乡，“一年一村一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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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戏下乡 5200 余场，“一月一村一场电影”放映公益电影

64000 余场；在全省率先启动应急广播“村村响”工程，结

合地面数字电视开通收听收视普惠“直通车”，有效解决了

贫困群众收听收视难的问题。加快创作各类文艺精品，大型

现代柳琴戏《沂蒙情》获“文华优秀剧目奖 ”、“泰山文艺

奖”，《又是一年桃花开》获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文艺精

品工程”奖，《沂蒙魂》入选第十届山东文化艺术节新创作

优秀剧目展演、“山东省地方戏振兴与京剧保护扶持工程”；

电视动画《渊子崖保卫战》入选国家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系

列活动——“抗战三部曲”以及文化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动漫扶持计划；红色沂蒙爱国主义情景组歌《沂蒙红崖》

入选“山东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三是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施优秀传统文化“十大

文化行动”、“十大文化工程”，筹建了国内首家东夷文化

博物馆、沂蒙红色文化展馆、王羲之书法文化馆、临沂名门

望族姓氏文化展馆等展馆。制定实施《临沂市文物保护利用

发展规划》，确定了“一红一片一环两带七区”的保护规划。

成立临沂孙子兵法研究会，举办银雀山兵学论坛。开展第一

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藏品数量增加到 27 万件（套）。启

动“乡村记忆”工程，26 家单位入选山东省“乡村记忆”工

程文化遗产名单。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现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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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4 个，省级项目 41 个，市级项目 117

个。（市文广新局）

健全体制机制 强化执法监管
深入推进环保治理工作

近年来，我市以贯彻实施新《环保法》为契机，坚持问

题导向，健全完善环保监管执法体制机制，打造市、县、乡

三级环境执法体系，构建延伸到村居的四级环境管理网络，

实现了区域内环境质量的全面提升。

（一）明确责任分工，确保监管工作落到实处。一是夯

实“四职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建立了“环保四职责

任人”制度，明确县区党委主要负责人、政府主要负责人、

县区分管负责人、部门主要负责人为环保“四职”责任人，

扎实推进环保和环境执法工作。二是实现“四级发力”。构

建“纵到底、横到边”的组织保障体系，市级层面，调整优

化环保机构设置，市环保局增设大气污染防治科、固废与土

壤环境管理科等 3 个科室，3 个市辖区和 3 个市属开发区全

部设立环保分局和环境监察大队，实行市区垂直管理。县级

层面，按照分区域派驻执法队伍的要求，下设 46 个环境监察

中队，每个中队 3-5 人，负责 2-3 个乡镇的环境监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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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村层面，全市 171 个乡镇全部设立环保办公室，3990 个行

政村全部配备专职环保主任，在全省率先实现了环境保护工

作市、县、乡、村“四级发力”。三是厘清部门职责。在放

射源监督管理、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环境噪声监管等方面，明确界定环保部门与公安、安监、畜

牧、城管等 15 个部门的职责分工。针对水污染防治与水资源

保护职责交叉问题，明确环保部门对水环境质量和水污染防

治负责，水利部门对水资源保护负责。针对矿井关闭监管方

面“踢皮球”的问题，明确环保部门负责对破坏生态环境、

污染严重、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矿井关闭及关闭是否到位

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国土、发改、安监、节能等部门根据

职责分头负责相关工作。

（二）规范权力运行，提升环境执法效能。一是以简政

放权明确执法权限。综合运用新《环保法》赋予的监管权力

和法律手段，结合编制环保部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明确

了 292 项行政处罚事项，进一步明确执法职责，加大依法查

处力度。大力推进环保监管重心下移，将市环保局“环评审

批”中的 14 类 70 个报告审批项目、6 类 60 个登记审批项目

下放到县级实施。市环保局保留的 9 项审批事项全部进驻市

政务服务中心“一个窗口”办理，有效规范了权力运行。二

是以信息公开促进执法规范。市环保局成立处罚案件案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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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对案件处理情况公开审查，确保公平公正。排污收费、

项目审批、环境信访、环保执法检查等情况一律在网上公开，

重点监管的 534 家企业名录公开发布，定期在主要媒体公布

全市环境质量状况。实行环保检查“双晒公开”，一晒企业

问题，二晒监管履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自行研发环境质

量 APP 手机软件，向公众实时公开空气、水、饮用水源地、

重点企业、污水处理厂等情况。三是以标准化建设提升执法

水平。大力推进环境监察标准化建设，市级环境监察机构达

到国家二级标准，9 个县级环境监察机构全部达到国家三级

标准。全市配备 68 套现场执法检查移动执法系统，各县区监

察机构统一配备移动执法终端。运用“无人机”对重点区域

进行地毯式执法，做到了“乡不漏村、村不漏户”。环境监

管执法经费统一纳入同级财政全额保障范围。四是以督查评

估确保履职到位。实行“党政同督”，市委督查落实委员会

将环保工作列入专项督导，人大、政协进行专项视察，纪委

监察局强化行政效能监察。编办定期对部门履行环境保护职

责情况进行检查评估，促进部门全面履行“三定”方案和职

能职责。强化社会监督，将“12369”环保举报热线并入市政

府“12345”服务热线直接受理，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浓

厚氛围。

（三）重监管严惩治，实现铁腕治污常态化。一是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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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事后监管。研究制定 9 项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健全完善

了环保执法制度体系。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

技术，创新推进“互联网+监管”新模式。投资 1300 万元建

设了“智慧环保”监控平台，实行省、市、县区三级联网，

建立环境与污染源智能感知监控网络，在 464 家涉水排污企

业、763 家涉气排污企业安装在线监测设施，对重点监管企

业实行视频、在线、电子闸门、总量控制卡同步监控，设立

企业、城市污水处理厂、入河断面、县区交界断面、出境断

面 5 级预警监测，对环境污染实现了全天候、全方位的实时

监管。二是全方位排查整治。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

动，从项目手续、治理措施、生产装置、在线监测、无组织

排放、生产安全、固废管理、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等 9

个方面，对全市所有排污单位开展“CT”式拉网排查整治，

坚决做到排查覆盖率、问题发现率、问题整改率“3 个 100％”。

去年以来，全市共检查企业 16390 家（次），有效解决了一

批环境问题。同时，严格稽查程序和标准，对县区进行专项

稽查和专案稽查。三是坚持刚性执法。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严格落实“三个一律”、“两个必查”，对违法排污企业及

相关责任人，不留情面，从严处罚。加大排查、突查监管频

次，持续开展夜查、突查、巡查行动，“临沂环保夜鹰”成

为全国环保执法典型。坚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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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局成立食品药品环境侦查支队，市环保局设立公安环保联

勤联动办公室，联合查处环境犯罪案件。加强环保执法与法

院的对接，对未按期缴纳罚款案件，严格按照规定强制执行。

四是“零容忍”惩治违法。对企业污染连续超标行为按日罚

款，首张 100 万元罚单打响了全国按日计罚“第一枪”。先

后对 37 家违法排污企业依法实施查封、扣押处罚，对 117

家企业实施停产治理，对 468 家企业实施限产治理。建立环

保“红黑榜”制度，每月举行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开环境

违法企业名单，同时抄报市文明办、发改、经信、金融、供

电等 17 个相关部门，纳入社会诚信体系，让失信企业一次违

法、处处受限。去年以来，先后召开新闻发布会 22 期，公布

环境违法行为 519 起。（市编办、市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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